
四万尾鱼苗入河助力水域焕新
沈阳中院在“辽河河道保护区草甸”水域组织开展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活动

近日，丹东边境管理

支队振江边境派出所组

织民警深入人参种植聚

集地，开展防盗、防火安

全入户走访宣传活动，民

警面对面为参农讲解安

全防范知识，排查参棚安

全隐患，同时为参农销售

渠道严格把关，甄别不良

合作方，切实守护参农财

产安全与合法权益，以贴

心警务助力辖区人参产

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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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善

意文明执行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

支撑。为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主责

主业，从严规范涉企全流程执行司法行

为，靶向破解企业司法经营痛点堵点，日

前，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与营口市站前

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涉企营商环境专

项工作磋商会，双向互通履职情况、共研

共治实操举措、共商共建长效机制，以法

检同频联动凝聚司法合力，以务实举措护

航辖区企业健康发展。

此次专项磋商会聚焦批量涉企财产

处置、强制措施适用、涉案资金流转、信

用联动修复等高频关键办案环节，点对

点复盘研判日常执行工作中的实操难

点、相关堵点、服务痛点。会上，检察机

关现场送达《涉企执行善意文明执行规

范（征求意见稿）》。站前区法院执行局

干警立足审判执行履职本职、结合辖区

企业发展实情、贴合法治营口建设工作

部署，逐条研讨规范细则、逐项优化落地

条款、逐岗压实协同责任，精准划定善意

文明执行刚性适用边界，敲定一系列贴

合实战、贴合企业、贴合属地的协同配套

举措。

此次会商，有效打通法检两院在涉企

执行工作中的协作堵点，进一步明确了善

意文明执行的适用标准和操作规范，通过

制度共建、流程共商、责任共担，为规范涉

企执行行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提振市

场主体信心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站前

区法院主动对接吸纳检察机关合理化意

见建议，高效配合完善《涉企执行善意文

明执行规范》落地细则，加快推动会商协

同机制实体化、常态化、长效化运转。

陈泓利 本报记者 齐岚

凝聚法检合力 护航企业发展

公益服务大集
对接群众需求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日前，鞍

山市铁东区党群服务中心在湖南街道

常兴社区老兵广场开展“党群同心 服

务同行”铁东区公益服务大集活动，切

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

精心整合志愿资源，吸引11支志愿服务

团队参与。活动现场涵盖健康守护、便

民生活、权益保障等类别，全方位满足

居民多样化需求。

中医志愿者为居民搭脉问诊，志愿

者免费理发关心关爱老年人、困难群众

等群体，心理咨询志愿者耐心疏导居民

心理困惑，法律咨询志愿者围绕婚姻家

庭、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引导居民依

法维权。

此次公益服务大集是铁东区党群

服务中心深化“党建+公益”服务模式的

生动实践，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宽甸调配警力
服务旅游高峰

本报讯 4月24日，宽甸满族自治县

河口村桃花节开幕，丹东边境管理支队

大江口边境派出所从当日起停止休假，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桃花节及“五一”旅

游季的安全服务中。

大江口边境派出所以服务游客、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为 宗 旨 ，提 前 联 系 景

区、游船服务企业和文旅、交通、消

防、急救等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同 时 在 景 区 增 加 警 力 ，加 强 巡 逻 力

量，设置服务驿站，维护景区秩序，保

证第一时间处置警情，及时化解游客

矛盾纠纷，充分做好迎接“五一”长假

旅游高峰准备。

范增林 本报记者 王大海

微信呼救秒响应
民警配合急救援

本报讯“来救救我！”4月22日午休

时段，一条呼救消息在警民微信联系群

中弹出，简短的文字透着村民徐某的万

分危急。看到消息后，本溪市公安局南

芬分局思山岭派出所民警史俊岩、辅警

王海宣立即在群内安抚村民情绪，询问

具体位置和现场情况，同时，副所长潘

博集结4名民辅警火速赶往现场。

抵达现场后，民辅警发现村民徐某

身体不适，情况紧急。大家立即分工协

作，一边凭借专业知识对徐某开展前期

紧急救治，稳定其生命体征，一边迅速

拨打 120 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告知医

护人员事发地点、村民情况等关键信

息，全程高效引导急救人员快速抵达现

场。在民辅警的妥善处置和全力配合

下，急救人员顺利开展后续救治工作，

最终，徐某脱离生命危险。

王久凯 本报记者 刘妍

本报讯 辽河水面波光粼粼，四万余

尾鲢鱼和鳙鱼鱼苗沿“滑梯”游入河中，回

归自然水域……日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沈北新区“辽河河道保护区草甸”水

域，组织开展了“践行生态环境法典——

公益诉讼护碧水 增殖放流焕新生”生态

修复活动。

此前，谷某、付某在某水库区域非法

捕捞，造成水域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资

源损害，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检察

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二人

当庭认错悔过，表示愿意通过增殖放流

方式足额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依据鉴定

机构出具的损害赔偿评估咨询意见，二

人从具备水产资质的单位购买经检验检

疫合格的鱼苗，投放至农业农村部门指

定的河流区域。

当天的放流活动在公益诉讼案件合

议庭成员、公益诉讼起诉人以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的共同见证与监

督下完成，农业、生态环境领域专家严格

把关鱼苗质量与流程，确保每一尾鱼苗均

能有效服务于水域生态修复。

活动结束后，沈阳中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庭长贾宏斌对两名被告进行释法明理

和劝诫。两名被告深刻认识到非法捕捞

的违法后果及自身错误，表示今后将用实

际行动保护河流生态环境。

“此次增殖放流也是我们党支部的

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旨在激发党员干警

更 好 地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贡 献 司 法 力

量。”贾宏斌告诉记者，环资庭以党建引

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环资审判业务深度

融合，持续增强干警责任感与使命感，

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修复新模式，广泛适

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并探索劳务代

偿、技改抵扣等替代性修复责任承担方

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恢复，实现

“办理一案、修复一片、教育一方”的良

好效果。

曹佳 本报记者 关月


